
外国语学院

关于推荐 2026 年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的工作方案

根据学校《关于做好推荐 2026 年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

的通知》安排，制定外国语学院 2026 年应届本科毕业生推免工作方案如下：

一、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

组  长：李  莹

副组长：叶  明    程  冰

成  员：彭凤玲    曹红荃    曾  珠    卢燕华    吉  乐    陈  琦

钱  希    时渝轩

秘  书：左  佳    董小红

二、推免生名额分配

我院总名额 27 名，分配如下： 

英语专业:  16 名

英俄方向:  4 名

日语专业:  1 名

日英方向:  3 名

法语专业:  3 名

三、推荐条件

推免生应同时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

1. 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全日制 2026 届毕业生。

2. 思想品德考核合格。学生处和书院负责推免生的思想品德考核，将考核

不合格学生名单提交给所在学院。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，不得推荐。



3. 勤奋学习、刻苦钻研、成绩优秀，按所在专业（方向）培养方案指导性

教学计划规定的时间修完前三个学年的必修课程取得规定的学分（因国（境）外

交流访学导致未在规定的时间修完前三个学年的必修课程者，视为满足条件），

其中经一次补考或一次重修考试（补考与重修考试累计不超过一次）后及格的课

程门数不超过一门，补考或重修考试成绩按“60 分”计算。

4. 学术研究兴趣浓厚，有较强的创新意识、创新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。

5. 诚实守信，学风端正，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。

四、推免生总成绩核算办法

学院在遴选推免生时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，综合评价，择优推荐的原则。

推免生总成绩由综合素质测评成绩和智育成绩构成，其中综合素质测评成绩由书

院评定，其所占比例为总成绩的 10%，智育成绩由学院核算，其所占比例为 90%。

1. 基础通识类选修课、基础通识类核心课及方案外课程的成绩及学分不计入

智育成绩的核算。

2. 学生在国内、国（境）外交流访学期间修读课程的成绩及取得的学分不计

入推免生智育成绩的核算。因交流访学等不可抗原因导致培养方案规定的个别课

程无法补修的，经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研判同意后，可不计入推免生智育成

绩核算。 

3. 赴当年泰晤士报大学排名前 30 名的学校访学一学期及以上的学生，核算

成绩时，其智育成绩加 3 分，排名 31 至 50 名的学校，其智育成绩加 2 分。

4. 在校期间参军入伍正常退役复学的学生，经学生书面申请、学校武装部考

核同意后，其智育成绩加 3 分；服役期间被评为“优秀新兵”“优秀义务兵”



“四有优秀士兵”或荣立三等功及以上荣誉的学生加 5 分（以上两项加分不累

加）。

5. 学生参加学科竞赛或科技竞赛，符合《西安交通大学鼓励学生参加学科/

科技竞赛实施办法》加分政策的，由实践教学中心、团委进行审核并核定加分，

公示无异议后发往学院，学院予以相应加分。

6. 学生参加外语学科竞赛，符合《外国语学院关于学院认定的 C 类竞赛的

管理办法》加分政策的，由学生向学院提交 C 类竞赛推免加分申请及相关佐证

材料（获奖证书），经学院专家审核小组审核并核定加分，公示无异议后，予以

加分。

五、推免生遴选工作程序

1.  9 月 4 日：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召开会议，审核《外国语学院关于

推荐 2026 年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的工作方案》及《外国语学院

2026 年推免工作安排表》。

2.  9 月 4 日：学院将推免工作方案上报教务处，并在学院网站及 2026 届

学生 QQ 群发布。

3.  9 月 8 日：在 2026 届学生 QQ 群公示学生前三年总成绩及综合排名。

4.  9 月 9 日：14:30-18:30 之间，符合推免生基本条件的学生在外文楼

A-101A 室填写《西安交通大学 2026 年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申请

表》；14:30-16:30 之间，放弃推免资格的学生在外文楼 A-101A 室签署《放

弃推免承诺书》。

5.  9 月 9 日：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召开会议，审核确定推免生拟推荐

名单，并在学院网站、外文楼 A 座 1 楼和 2026 届学生 QQ 群公示 7 天。



6.  9 月 15 日：学院将推免生拟推荐名单和数据库、申请表、学生学习成

绩单报教务处。

六、推免工作其他事项

1. 推免生不得在当年报名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，不得办理出国留学手续，不

得参加就业派遣。

2. 推免生在规定学制时间内（截止于毕业当年的小学期结束时）不能按期毕

业取得学士学位或体检指标不符合规定，学校取消其推免资格或入学资格。

3. 对在推免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学生，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

4. 若对学院推荐方案有任何疑问，可向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咨询，

咨询电话：82663962，82668146。

5. 若对推荐工作有异议，可向学院或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反映或申诉：

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邮箱及电话：zuojia@xjtu.edu.cn，82668146 

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邮箱及电话：anna831@xjtu.edu.cn，82668305

外国语学院

2025 年 9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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